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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全体董事签名：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杨泉明                  刘海兵                  邵  辉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殷  健                  周静侃     

 

全体监事签名：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许  锋                  胡兴旭                  秦  华    

 

全体高级管理人员签名：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刘海兵                   徐晓莉                 周静侃                

 

 

杭州吉华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加盖公章） 

2022年10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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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义载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释义项目  释义 

吉华材料、公司、发行人 指 杭州吉华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全国股转公司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全国股转系统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主办券商、太平洋证券 指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定向发行、本次股票发行 指 
杭州吉华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

第一次定向发行股票 

股东大会 指 杭州吉华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董事会 指 杭州吉华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 指 杭州吉华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公司章程》 指 
最近一次由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杭州吉华

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 

吉华集团 指 浙江吉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情况报告书 指 
杭州吉华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发行情况

报告书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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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杭州吉华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简称 吉华材料 

证券代码 830775 

主办券商 太平洋证券 

所属层次 基础层 

所属行业 

C制造业 26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264涂

料、油墨、颜料及类似产品制造 2641涂料制

造 

主营业务 不粘涂料研发、生产和销售 

发行前总股本（股） 66,880,000 

实际发行数量（股） 3,120,000 

发行后总股本（股） 70,000,000 

发行价格（元） 2.32 

募集资金（元） 7,238,400.00 

发行后股东人数是否超 200人 否 

是否属于授权发行情形 否 

 

本次发行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不存在非现金资产认购、

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动、不存在特殊投资条款安排。 

 

（二）现有股东优先认购的情况 

公司的《公司章程》规定：“公司发行股票时，无论以现金或非现金方式认购，公司现有股东

均不享有在同等条件下的优先认购权。” 

本次发行，公司在册股东共 27名。根据自愿，部分股东参与本次股票发行认购，具体情况如

下：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姓名 
认购数量（股） 

是否为实际控制人/前十

大股东/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核心员工 

备注 

1 
浙江吉华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2,140,000 是 控股股东 

2 刘海兵 600,000 是 
董事、总经理、前十

大股东 

3 杨泉明 180,000 是 董事长、前十大股东 

4 周静侃 60,000 是 
董事、董事会秘书、

前十大股东 

5 熊波 30,000 是 核心员工 

6 罗雪峰 30,000 是 核心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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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发行对象及认购情况 

本次发行对象共计10名，均为符合要求的投资者。具体认购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

象 
发行对象类型 

认购数量

（股） 

认购金额

（元） 
认购方式 

1 

浙 江 吉

华 集 团

股 份 有

限公司 

在册股

东 

非自然

人投资

者 

控股股

东、实

际控制

人及其

一致行

动人 

2,140,000 4,964,800.00 现金 

2 刘海兵 
在册股

东 

自然人

投资者 

董事、

监事、

高级管

理人员 

600,000 1,392,000.00 现金 

3 杨泉明 
在册股

东 

自然人

投资者 

董事、

监事、

高级管

理人员 

180,000 417,600.00 现金 

4 周静侃 
在册股

东 

自然人

投资者 

董事、

监事、

高级管

理人员 

60,000 139,200.00 现金 

5 徐晓莉 
新增投

资者 

自然人

投资者 

董事、

监事、

高级管

理人员 

20,000 46,400.00 现金 

6 熊波 
在册股

东 

自然人

投资者 

核心员

工 
30,000 69,600.00 现金 

7 罗雪峰 
在册股

东 

自然人

投资者 

核心员

工 
30,000 69,600.00 现金 

8 胡春钧 
新增投

资者 

自然人

投资者 

核心员

工 
30,000 69,600.00 现金 

9 彭珠明 
新增投

资者 

自然人

投资者 

核心员

工 
20,000 46,400.00 现金 

10 刘海龙 
新增投

资者 

自然人

投资者 

核心员

工 
10,000 23,200.00 现金 

合计 - - 3,120,000 7,238,400.00 - 

 

 

1、发行对象的基本情况 

（1）浙江吉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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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浙江吉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0007530435745 

公司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法定代表人 邵辉 

成立日期 2003-08-15 

公司住所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临江工业园新世纪大道 1766号 

注册资本 70,000万人民币 

第一大股东 杭州锦辉机电设备有限公司（28.00%） 

本次股票发行前，浙江吉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直接持有公司 46,080,000 股，持股比例为

68.90%，为公司控股股东。 

（2）刘海兵 

刘海兵先生，公司董事、总经理，1973 年 12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

学历。1997 年 8 月至 2005 年 3 月期间，供职于东莞慧智科技有限公司，期间曾任生产厂长、副

总经理，主持公司的研发、生产、技术服务等工作。2005 年 5 月至 2008 年 4 月，任吉华集团涂

料部副总经理，负责不沾涂料的研发、生产等工作。2008年 5月至 2013年 12月，任杭州吉华高

分子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2013年 12月起，任公司董事、总经理。 

（3）杨泉明 

杨泉明先生，公司董事长，1964 年 10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高中学历。

1996年 12月至 1998年 1月，任吉化萧山联营染料厂办公室主任。1998年 2月至 2004年 7月，

任杭州吉华化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03 年 8 月至 2008 年 3 月，任吉华集团董事、副总经理。

2008年 3月至 2010年 12月，任吉华集团董事、市场总监。2010年 12月起，任吉华集团董事、

总经理。2008年 5月至 2013年 12月，任杭州吉华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执行董事，2013年 12月

起，任公司董事长。 

（4）周静侃 

周静侃先生，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1984 年 11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本科学历。2008年 7月至 2010年 4月，任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销售经理。2010年

5月至 2012年 4月，任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滨江分局项目经理。2012年 5月至 2013

年 12 月，任杭州吉华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2013 年 12 月至 2020 年 4 月，任公司董

事会秘书、行政人事部经理。2020年 4月至今，任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行政人事部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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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徐晓莉 

徐晓莉女士，公司财务负责人，1982年 7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中级会计师，税务师。2008年 5月-2012年 3月，任杭州吉华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成本会计。2012

年 3月-2013年 12月，任杭州吉华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主办会计。2013年 12月起，任杭州吉华

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主办会计。2020年 4月至今，任公司财务负责人。 

（6）熊波 

熊波先生，公司核心员工，1987年 3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高中学历。2008

年 8月至今，就职于杭州吉华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任技术部技术人员。熊波先生与公司直

接签订劳动合同，由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提名、向全体员工公示后、经公司第一届监事

会第六次会议、公司 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认定为公司核心员工。 

（7）罗雪峰 

罗雪峰先生，公司核心员工，1975年 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

2005年 10月至 2013年 12月，就职于杭州吉华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任生产主管。2013年 12月

起，就职于杭州吉华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任生产主管。 

罗雪峰先生与公司直接签订劳动合同，由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提名、向全体员工公

示后、经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公司 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认定为公司核心员

工。 

（8）胡春钧 

胡春钧先生，公司核心员工，1984年 4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

2006年 3月至 2013年 12月，就职于杭州吉华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2013 年 12月起，就职于杭

州吉华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胡春钧先生与公司直接签订劳动合同，由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提名、向全体员工公

示后、经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公司 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认定为公司

核心员工。 

（9）彭珠明 

彭珠明先生，公司核心员工，1974年 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工程师，构建筑物消防员。1996年 7 月至 2007年 5月，就职于江西省第二化肥厂。2007年 5月

至 2013 年 8 月，就职于浙江传化股份有限公司。2013 年 8 月至今，就职于杭州吉华高分子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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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珠明先生与公司直接签订劳动合同，由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提名、向全体员工公

示后、经公司第三节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公司 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认定为公司

核心员工。 

（10）刘海龙 

刘海龙先生，公司核心员工，1988年 3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

学历，工程师。2014年 7月至今，就职于杭州吉华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刘海龙先生与公司直接签订劳动合同，由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提名、向全体员工公

示后、经公司第三节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公司 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认定为公司

核心员工。 

2、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之间、与公司及公司相关主体存在关联关系的说明 

公司的控股股东为浙江吉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邵伯金。本次发行对象

中，杨泉明系公司实际控制人邵伯金配偶的兄弟，周静侃系杨泉明配偶的姐妹的子女。除上述关

联关系外，其他发行对象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公司董监高不存在关联关系。 

3、投资者适当性 

（1）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第四十二条规定：“本办法所称定向发行包括股

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导致股东累计超过 200人，以及公众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两

种情形。前款所称特定对象的范围包括下列机构或者自然人： 

（一）公司股东； 

（二）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员工； 

（三）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规定的自然人投资者、法人投资者及其他经济组织。 

股票未公开转让的公司确定发行对象时，符合本条第二款第（二）项、第（三）项规定的投

资者合计不得超过 35 名。 

核心员工的认定，应当由公司董事会提名，并向全体员工公示和征求意见，由监事会发表明

确意见后，经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规定由中国证监会另行制定。” 

本次发行股票发行对象均已开通认购本次发行股票相应交易权限的资格。 

（2）本次发行对象无私募投资基金或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 

（3）本次发行对象无境外投资者。 

（4）本次发行对象均不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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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次发行对象的认购资金来源 

本次股票发行的认购方式为现金认购，发行对象的认购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 

5、本次发行是否存在股份代持情形 

本次发行不存在股份代持情形。 

 

（四）实际募集资金未达到预计募集金额时的投入安排 

本次实际募集金额与预计募集金额一致，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使用本次募集资金。 

 

（五）新增股票限售安排 

序

号 
名称 

认购数量

（股） 

限售数量

（股） 

法定限售数量

（股） 

自愿锁定数量

（股） 

1 
浙江吉华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2,140,000 2,140,000 0 2,140,000 

2 刘海兵 600,000 600,000 600,000 0 

3 杨泉明 180,000 180,000 180,000 0 

4 周静侃 60,000 60,000 60,000 0 

5 徐晓莉 20,000 20,000 20,000 0 

6 熊波 30,000 30,000 0 30,000 

7 罗雪峰 30,000 30,000 0 30,000 

8 胡春钧 30,000 30,000 0 30,000 

9 彭珠明 20,000 20,000 0 20,000 

10 刘海龙 10,000 10,000 0 10,000 

合计 3,120,000 3,120,000 860,000 2,260,000 

 

 

1、法定限售情况 

根据《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一条“发起人持有的本公司股份，自公司成立之日起一年内不得

转让。公司公开发行股份前已发行的股份，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不得

转让。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向公司申报所持有的本公司的股份及其变动情况，在任

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所持本公司股份自公

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上述人员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

份。公司章程可以对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作出其他限制性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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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新增股份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全国中小企

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及其他相关规定进行限售安排。 

2、自愿锁定的承诺 

本次股票发行的新增股份登记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根据公司与发

行对象签署的《股份认购协议》，浙江吉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自愿在股份登记完成后 12个月内限

售。9名自然人认购对象自愿在股份登记完成后 12个月内限售；若自然人同时担任董监高职务，

则限售期满后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甲方股份总数的 25%；若自然人同时

担任董监高职务，离职后 6个月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六）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设立情况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募集资

金专项账户并签署三方监管协议》议案，公司已对设立本次股票发行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履行了

相关审议程序。据此，公司就本次发行开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具体账户信息如下： 

户名：杭州吉华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行：杭州银行萧山支行 

账号：3301040160021254134 

发行对象投资款均已缴存至该账户。 

 

（七）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签订情况 

公司已与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杭州银行萧山支行签订《募集资金专户三方监管协议》。 

 

（八）本次发行是否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本次发行无需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九）本次发行涉及的国资、外资等相关主管机关核准、登记、备案等程序 

公司和发行对象不属于国有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因此，根据《定向发行规则》的相关规定，

本次股票发行除需报全国股转公司履行自律审查程序外，不涉及向其他主管部门的审批、核准的

情形。 

 

（十）本次定向发行是否规范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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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在本次定向发行中规范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本次定向发行严格按照《全国中小企

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定向发行规则》、《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定向业务发行指南》等规

定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披露了本次定向发行应当披露的信息。公司于 2022年 6月 16日召

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2022 年 7 月 4 日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2022 年 7 月 5 日

召开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了定向发行的方案及相关议案并公告。议案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 2022年 6月 20日在全国股转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上披露的《第

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2-016）、《杭州吉华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一次股票定向发行说明书（自办发行）》（公告编号:2022-19），2022 年 7月 5日在全国

股转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上披露的《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2022-023），2022年 7月 7日在全国股转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

上披露的《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2-026），2022 年 7 月 7 日在

全国股转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上披露的《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公告》

（公告编号:2022-027）、2022年 7月 21日在全国股转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

上披露的《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更正后）》（2022-032）等公告。公司于 2022年 8

月 17日在全国股转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上披露《股票定向发行认购公告》

（公告编号 :2022-035）；于 2022 年 8 月 26 日在全国股转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

（www.neeq.com.cn）上披露《股票定向发行认购结果公告》（公告编号:2022-036）。 

2、公司及其相关责任主体在报告期内无因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采取监管措施或

给予行政处罚、被全国股转系统采取自律管理措施或纪律处分。公司及其相关责任主体在报告期

内，严格按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规则》规范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不

存在因信息披露违规或违法，被中国证监会给予行政处罚或采取监管措施、被全国股转公司依法

采取监管措施或纪律处分的情况。 

公司及其相关主体在报告期内及本次定向发行过程中，规范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二、发行前后相关情况对比 

（一）发行前后前十名股东持股数量、持股比例及股票限售等比较情况 

1. 本次发行前，前十名股东持股数量、持股比例及股票限售情况 

序号 股东姓名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限售股数（股） 

1 
浙江吉华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46,080,000 68.90% 34,133,336 

2 刘海兵 12,240,000 18.30% 10,005,000 



杭州吉华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定向发行情况报告书 公告编号：2022-040 

3 杨泉明 2,974,000 4.45% 2,230,500 

4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1,220,000 1.82% 0 

5 周静侃 540,000 0.81% 540,000 

6 徐芝华 456,000 0.68% 0 

7 秦华 400,000 0.60% 300,000 

8 王细华 400,000 0.60% 0 

9 钱涛 360,400 0.54% 0 

10 王美芳 339,998 0.51% 0 

合计 65,010,398 97.20% 47,208,836 

 

2. 本次发行后，前十名股东持股数量、持股比例及股票限售情况 

序号 股东姓名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限售股数（股） 

1 
浙江吉华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48,220,000 68.89% 36,273,336 

2 刘海兵 12,840,000 18.34% 10,605,000 

3 杨泉明 3,154,000 4.51% 2,410,500 

4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1,220,000 1.74% 0 

5 周静侃 600,000 0.86% 600,000 

6 徐芝华 456,000 0.65% 0 

7 秦华 400,000 0.57% 300,000 

8 王细华 400,000 0.57% 0 

9 钱涛 360,400 0.51% 0 

10 王美芳 339,998 0.49% 0 

合计 67,990,398 97.13% 50,188,836 

 

 

发行前持股数量及持股比例均以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2022年6月28日）证

券持有人名册所载信息为基准，发行后持股数量及持股比例仅考虑本次新增股份的影响。 

 

（二）本次发行前后股本结构、股东人数、资产结构、业务结构、公司控制权以及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持股的变动情况 

1. 本次股票发行前后的股本结构： 

股票性质 
发行前 发行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无限售条件

的股票 

1、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 
11,946,664 17.86% 11,946,664 17.07% 

2、董事、监事及高级管

理人员 
3,138,500 4.69% 3,138,500 4.48% 

3、核心员工 1,940,200 2.90% 1,940,200 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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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其它 2,465,800 3.69% 2,465,800 3.52% 

合计 19,491,164 29.14% 19,491,164 27.84% 

有限售条件

的股票 

1、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 
34,133,336 51.04% 36,273,336 51.82% 

2、董事、监事及高级管

理人员 
13,255,500 19.82% 14,115,500 20.17% 

3、核心员工 0 0.00% 120,000 0.17% 

4、其它 0 0.00% 0 0.00% 

合计 47,388,836 70.86% 50,508,836 72.16% 

总股本 66,880,000 100.00% 70,000,000 100.00% 

 

2. 股东人数变动情况 

发行前公司股东人数为27人；本次股票发行新增股东4人，发行完成后，公司股东人数为31人。 

发行前公司股东人数以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2022年6月28日）证券持有人

名册所载信息为基准，发行后股东人数仅考虑本次发行新增股东人数的影响 

 

3. 资产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定向发行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资产总额及所有者权益均

将得到提高，公司资产负债率将有所下降，资产结构将得到进一步优化。 

 

4. 业务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后，公司业务结构将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本次股票发行前，公司的主营业务为不粘涂料研发、生产和销售。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用途为

补充公司在日常生产经营活动中所需流动资金。本次发行后，公司的主营业务未发生变化，将有

助于满足公司资金需求，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 

 

5.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持股的变动情况 

序号 股东姓名 任职情况 
发行前持股

数量（股） 

发行前持股

比例 

发行后持股

数量（股） 

发行后持股

比例 

1 刘海兵 
董事、总经

理 
12,240,000 18.30% 12,840,000 18.34% 

2 杨泉明 董事长 2,974,000 4.45% 3,154,000 4.51% 

3 周静侃 
董事、董事

会秘书 
540,000 0.81% 600,000 0.86% 

4 徐晓莉 财务负责人 0 0% 20,000 0.03% 

5 罗雪峰 核心员工 240,000 0.36% 270,000 0.39% 

6 熊波 核心员工 240,000 0.36% 270,000 0.39% 

7 胡春钧 核心员工 0 0% 30,000 0.04% 

8 彭珠明 核心员工 0 0% 20,000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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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刘海龙 核心员工 0 0% 10,000 0.01% 

合计 16,234,000 24.27% 17,214,000 24.59% 

 

 

（三）发行后主要财务指标变化 

项目 
本次股票发行前 本次股票发行后 

2020年度 2021年度 2021年度 

每股收益（元/股） 0.61 0.58 0.2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净资

产（元/股） 
2.84 3.12 

1.59 

资产负债率 24.35% 37.87% 36.31% 

 

 

三、定向发行有关事项的调整情况 

本次发行不涉及定向发行有关事项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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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有关声明 

本公司或本人承诺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实际控制人签名： 

_____________ 

邵伯金 

 

2022年10月12日 

控股股东： 

浙江吉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盖章） 

2022年9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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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备查文件 

1、《股票定向发行认购公告》； 

2、《股票定向发行人认购结果公告》； 

3、《验资报告》； 

4、《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5、其他与本次定向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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